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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院校法学专业模拟法律决策后见之明偏差的验证
谢卓霖　刘政伍 *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验证模拟法律决策中的后见之明偏差。实验采用单因素两水平设计（第一组和第二组）。实验结果表明，在后见组的决策结果中，

由于案件结果的告知，被试更确信被告在案件中的行为是不允许的，与前见组相比存在显著的后见效应。事后诸葛亮的偏见也存在于具

体的法律决策模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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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决策中的偏见

事后偏差是指个人在知道事件结果后，否定结果信息的影响，

对自己能够正确预测事件发生概率的现象进行过高评价。也被称

为事后诸葛亮的偏见和事后诸葛亮的偏见。

菲什霍夫先生第一次对后见之明抱有偏见进行实验研究。结

果表明，与以前的条件组相比，诸葛亮进行的实验对实际结果的

可能性有自信。Fischhoff 将后判断的偏差定义为后判断（从事件

结果的反馈得到的判断）与事前判断（事件结果未知的情况下的

判断）之间的系统差。

虽然法律决策属于特殊职业中的特殊群体决策，但其决定影

响了整个社会秩序的维持，以及如何诱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法

律裁判一般是指审判法官在审理法律案件的过程中，根据事实、

证据、法律的规定，对被告人的行为进行自我判断，形成具有法

律效力的司法审判。

法官在法庭审判中常常面临着困难的挑战。他们必须在判决

结果之前，忽略判决结果对事后效果的影响，公平公正地判断被

告是否有过错。他们可以提供不考虑结果的信息吗？或者知道结

果影响他们的决定吗？

目前，后见之明偏差的实验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研究模型。

一种是记忆设计，属于被测试的内部实验设计。另一个是虚拟

设计，属于测试期间的实验设计。法律的决定和一般社会生活

的决定不同。

法官事后判断事件，没有关于前景的回忆和评论。法官的判

决的特殊性在于知道结果的法官做出了某种程度错误的判决，事

后诸葛亮效应始终是已知的。因此，法律决策的特殊性决定了只

有假设性的实验设计才能模拟法律决策的事后效应。

二、实验研究

（一）实验的目的和假设

事后诸葛亮偏见是一种常见的社会认知现象。在社会决策的

各种判断任务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种后见效应的影响，

导致决策偏颇。实验的目的是调查做出法律决定的特殊群体在具

体决定中是否也会有事后诸葛亮的偏见。

实验假设是，与不知道案件结果的被试相比，知道案件结果

的被试更容易认定案件当事人的行为是不允许发生的，即他们做

出的决定更倾向于他们知道的结果。

（二）实验方法

1. 受试者

从本市高校法律专业大四学生中选拔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并参

加司法部门实践工作的学生 62 人。其中有男子 27 人，女子 35 人。

平均年龄是 22.52±0.94 岁。

案例一：有一天，出租车司机肖某在市内载客的途中，乘客

突然患上了心 血管疾病，晕倒后受到了打击。肖某把乘客送到了

医院，为了节省时间，必须逆行到最近的医院。而且在人流密集

的地区，人流和车流很多。肖某超速倒车将乘客送往医院。

案例二：李某是一家心理咨询门诊的心理咨询师，具有心理

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书，有一年工作经验。接到求助者后，他经过

几次会诊和交谈，被诊断为特定物体（电梯）恐惧症神经症，采

用了系统脱敏的方法，但效果并不明显，于是决定采用休克疗法（患

者完全暴露在他害怕的特定物体下）。由于休克疗法是心理学中

一种较密集的治疗方法，因此要实施休克疗法，必须对援助者进

行详细的体格检查和必要的实验室检查。他一直声称自己很健康，

从未住院，也很少感冒。只要他能迅速治愈恐惧症，他就不必浪

费钱做体检了。于是，李辅导员与求助者何某签订了治疗协议，

并开始实施休克疗法。

2. 实验设计

这个实验采用单因子的两级主体间实验设计。根据 5 分量表，

两组被试以因变量判断案例一中出租机肖某的行为和案例二中心

理咨询师李某的行为是否应该被允许（是否存在过失）。这两个

案件的性质分别是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模拟法官对不同性质事

件的决定结果是否有相同的倾向进行考察。

3. 实验程序

31 名受试者随机分为两组：第一组和第二组，每个小组有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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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考生的指导语毕业于法律专业，通过国家考试，拥有更完

善的法律理论知识，参加过法律实践。现在，如果你是法官的话，

请根据以下案例选择自己。

随机分成两组。预习小组：本小组的试验对象直接阅读判例

资料的原文。后诸葛亮组：这一组读到的案例资料增加的结果。

案例一：出租车司机肖某在繁华地段逆向行驶，车速过快，

其他车辆无法让路。它不仅造成大量的汽车相撞和严重的交

通堵塞，而且对许多司机、乘客和行人的人身和财产造成严

重损害。  

案例二：休克治疗开始后，他被安置在治疗室内搭建的模拟

电梯里，立即呼救，救命，放他出去，心跳加快，全身颤抖，继

而晕厥、休克等症状。心理咨询师李某未能当场对何某某进行急救，

立即将何某某和家人送往医院。

在阅读完案例后，所有受试者都被要求按照五分制做出决定，

即案例一中，出租车司机肖某是否应该被允许去医院抢救超速行

驶的乘客？在案例二中，是否应该允许心理咨询师李某实施休克

疗法来治愈患者？ 1、2、3、4、5，5 个数字分别代表允许的程度。1-

绝对允许（绝对无过失），2- 允许（无明显故障），3- 不确定是

否允许（不确定是否有故障），4- 不应允许（明显故障），5- 绝

对不允许（严重过失）。

4. 实验结果

第一组和第二组的决策结果见表 1。

表 1  先见组与后见组被试对于案例一、二的决策结果（M±SD）

先见组 后见组 t

案例一 2.33±0.658 3.81±1.250 4.789***

案例二 2.90±1.179 4.43±0.746 5.004***

采用 T 检验检验两种情况下决策结果的差异。案例一，“出

租车司机肖某应该被允许去医院，以避免乘客超速行驶吗？”在

第二种情况下，“是否应该允许李心理咨询师实施休克治疗以治

愈患者？”两组决策能力差异有显著性（P<0.001）。

三、 讨论

事后效应是一种客观现象，它高估了事件结果的可预测性。

它是人们日常判断中最常见的认知错误之一。本实验在后见效应

研究的基础上，将现实生活中与个体密切相关的法律决策纳入后

见偏见的研究。

从实验的角度，采用与法律决策相对应的假设性实验设计，

探索模拟法律决策中的事后诸葛亮现象，从而验证我所处的具体

法律决策情境中事后诸葛亮偏差的存在。

实验结果表明，事后诸葛亮效应确实是普遍存在的。在了解

案件结果信息后，模拟法官的决策更倾向于否认被告人（肖 / 李）

的行为。与不知道案件结果的模拟法官相比，他们有明显的后见

偏见。

实验采用不同性质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验证了模拟法律

决策中后见效应的存在。根据 5 分量表，两个病例做出相同的决定，

事后告知结果的组高于不知道结果的预见组，两组之间有显著性

差异。

也就是说，由于结果信息的影响，事后观察组的参与者更倾

向于认为，案例一中，出租车司机肖某去医院救乘客超速行驶；

案例二中，心理咨询师李某实施休克疗法，治愈求助者何某，这

显然甚至是错误的严重疏忽，不允许发生。

由于现行法律审判的本质是在事件结果发生后对犯罪或责

任进行判断，事后诸葛亮效应可以从多方面对法律决策者产生

影响。国外的一些研究已经开始证明后见之明偏见对法律决策

的有害影响。

在试图忽略具体信息的同时，这种重新判断过去的方式，使

得法官在作出判决时难免会有事后诸葛亮的偏见。由于后见效应

对法律决策的影响很大，法官有必要熟悉这一现象。

四、结语

事后诸葛亮偏差不仅存在于笔者之前的实验研究（2021）所

证实的中国被试购买行为的决策判断中，也存在于特定情境下的

模拟法律决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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